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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8/2021_2022__E6_96_B0_E

7_96_86_E9_AB_98_E8_c65_238427.htm 考生首次凭《录取通

知书》和《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》入学 6月25日，自治区2007

年普通高考成绩公布，10天后招生录取工作将正式开始。今

年，考生首次凭《录取通知书》和《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》

办理入学相关手续。 录取8月上旬结束 2007年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普通高校招生仍实行远程网上录取。录取工作从7月初开

始到8月上旬结束。录取分六个批次进行（见各批次录取时间

表）。 招生录取中，自治区招办将根据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确

定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及学校招生计划，按1∶1.2的投档比

例，从高分到低分按考生填报志愿顺序调配档案供学校审录

。其中，本科零批次的二至三志愿、本科一、二批次的三至

九志愿、本科三批次的二至六志愿、高职（专科）批次的二

至九志愿为平行志愿，按1∶1的投档比例投档。 民考汉考生

填报的汉语言计划学校，与各批次录取的汉语言计划学校同

时投档；未被录取者再安排民考汉计划学校投档。每批次汉

语言计划学校第二志愿录取完成后进行相应批次民考汉计划

学校投档。 信息确认表不可少 今年，为进一步严防招生诈骗

，自治区正式启用《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》。考生首次凭《

录取通知书》和《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》办理户籍迁移、提

取高中在校档案、办理党团组织手续及被录取高校的报到注

册等手续。高校则凭《录取通知书》、《录取考生信息确认

表》和录取新生花名册办理新生入学及户籍登记等手续。 据

了解，录取中，自治区招办将根据院校确认的新生录取名单



，形成相应录取考生名册和《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》，加盖

自治区招办录取专用章，作为考生被高等学校正式录取的依

据，予以备案，并在高校同批次录取结束后三日之内寄给有

关高校。 高校根据经自治区招办核准备案的录取考生名册填

写考生《录取通知书》，并加印“本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

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”字样并加盖本校校

章后，连同《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》直接寄送被录取考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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